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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與永活

當耶穌行神蹟讓拉撒路復活以前，耶穌與

拉撒路的姊姊馬大有一段很有意義的對話，這

段話很值得我們一讀再讀，通過這段經文我要

分成三點來與我們分享：

經文：約翰福音 11：17 － 27

從聖經的記載可知，耶穌本身不只是從死

裡復活，他在世上時，也曾經行神蹟，讓三個

人從死裡復活。第一個是在拿因城，讓寡婦的

兒子復活（參路 7：11-17）；其次是在加利利

的海邊，讓一個名叫葉魯的會堂主管的女兒復

活（參路 8：41-56）；第三個就是在伯大尼城

讓拉撒路復活。（參約 11：17－ 27）

陳宇光牧師 (退休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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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復活的人生：耶穌說：「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約 11:25a 和合本）現代中

文譯本的聖經翻譯為：「我就是復活，就是生

命。」由此可知，復活的權柄不僅在耶穌的手

上，他本身就是復活的主；生命也是如此，生

命的權柄不僅在耶穌的手上，他本身就是生命

的主。如果我們肯相信耶穌是基督、是救主，

那麼就可以過著復活的人生，因為他是賜給人

復活生命的主宰者。

林榮吉牧師曾經見證說：「我在八歲時，

當時三歲的弟弟生病，除了找醫生以外，媽媽

幾乎用盡了祖傳的迷信方法來醫治弟弟的病，

也到處求神問佛，但是經過沒有多久，弟弟還

是死了。那時候已經是基督徒的大舅舅，帶我

去南投長老教會做禮拜。當我聽到『耶穌愛我

我知道，因為記載在聖經。』這首詩歌時，讓

我印象很深刻。」當時他雖然才只有八歲，卻

被這首詩歌大大的吸引與感動，耶穌的愛充滿

在他的心裡，這個愛也成為他與他的弟弟盼望

將來可以再相見的「希望線」。因為當他聽

完這首詩歌以後，他馬上從憂傷、痛苦與絕望

中，變為喜樂與盼望。回家以後，他就告訴媽

媽去教會所經歷的這件事，並且勸他的媽媽跟

他一起去教會信耶穌。果然從那時候開始，他

的媽媽就去教會慕道。後來全家都去教會，經

過一段時間的慕道以後，全家人都接受洗禮成

為基督徒。

第二、寶貴的應許：耶穌對馬大說：「信

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 11:25b）

信耶穌的人，雖然肉體仍然是會死去，但是有

一天要從死裡復活。「死」是許多人不願意聽

到的字，有關「死」的事情更是許多人不願意

接受的事實，特別是我們最親近的親人，例如

丈夫、妻子、父母或是子女去世時，常常無法

接受這樣的事實，有一些人需要哀傷一段很長

的時間，才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但是有許多

的基督徒，在他們的至親去世時，用堅定的信

心和勇敢的態度來接受這個事實。雖然在親情

上，仍然有許多的不捨，但是他們知道：「到

了時候，人人必有一死，死後有上帝的審判。」

（來 9：27）因此，讓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需

要經過肉體的死亡，所以死亡並不可怕，可怕

的是在死後上帝對我們靈魂的審判，這才是需

要看重的。

另外，當時耶穌對馬大說：「信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這裡所說的「也必復活」

是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在現代中文譯本的聖經

翻譯為「仍然要活著」。因此，耶穌說的這句

話的意思是在指信耶穌的人雖然肉體也會死

去，但是他們的靈魂仍然要活著。當敬虔的基

督徒斷氣以後，他們的靈魂並沒有隨著肉體埋

葬在土裡面、或是下到陰間、或是到地獄去，

乃是升到天堂的樂園，到復活的耶穌為我們所

預備的天上住宅，在那裏可以享受沒有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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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我們常常向人傳福音說：「信耶穌，得

永生！」就是這個意思，而且這句話對於那些

願意相信耶穌是救主的基督徒而言，都是一個

很大又非常寶貴的應許。

第三、要把握機會：耶穌對馬大說：

「凡活著信我的人一定永遠不死。你信這一切

嗎？」（約 11:26）這一節的經文可以說是耶

穌在強調剛才所說的那一段話的意思，信耶穌

不是在肉體死了以後，才想要悔改來相信他是

救主，這是來不及的。

希伯來書的作者曾經勸勉人這樣說：「但

是為了避免你們當中有人為罪所迷惑，心腸剛

硬，你們要趁著還有所謂『今天』的時候，天

天互相勸勉。」（參來 3:13）是的，要趁著我

們「今天」還活著的時候，要好好地把握機會，

相信耶穌是救主。曾經有一位姊妹希望我向他

的父親傳福音，並且要我告訴他的父親將來肉

體死了以後，靈魂會不會得救的信仰。這位姊

妹非常在意她父親的靈魂得救，讓我很感動，

不過她的父親一直不肯相信耶穌是救主。後來

他昏迷了，這位姊妹希望我去醫院為她的父親

洗禮，但是我告訴她說：「您的父親在清醒

時，雖然我有許多次向他傳福音，但是他一直

不願意接受耶穌是救主，更沒有意願要成為基

督徒，所以這樣的洗禮對他是沒有意義的。」

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到了末世大災難來

臨的這段期間，有許多相信上帝是獨一的真神

與接受耶穌是救主的基督徒，他們的肉體要復

活。這些人的肉體復活以後，就不會再遇到死

亡，乃是肉體與靈魂連結在一起，而且要永遠

的活著，也要與第二次再來的耶穌基督一起做

王一千年，這一千年就是「千禧年」。（參啟

20：4-5a）

但願我們通過以上的信息可以知道，耶穌

基督是復活與生命的主宰者，我們人類唯有相

信他，倚靠他，我們才能夠過著復活的人生。

他也給凡是願意相信他是救主的基督徒一個寶

貴的應許，就是虔誠的基督徒肉體雖然也會死

去，但是他們的靈魂仍然要活著，而且要得到

永遠的生命。不僅如此，雖然我們肉體的生命

有一天會死去，但是到了世界末日，耶穌再來

時，我們的肉體仍然要復活，而且在白色大

寶座的審判台前，如果符合耶穌基督的審判標

準，那麼就可以進入新天新地的裡面，在那裏

享受永遠的喜樂與平安。

各位兄姊，您盼望將來有一天，您的肉體

與靈魂都可以永遠活著，並且進入新天新地，

享受永遠的喜樂與平安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話，那麼您就要在還活著的時候，把握機會，

相信上帝是宇宙中，獨一的真神，接受耶穌是

您個人的救主。



經文：出埃及記二十章 12 節、以

弗所六章 1-3 節 

唐朝詩人杜牧寫了一首詩：「清明時

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間酒家何

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來描述清明的

景象。清明是台灣 24 節氣之一，孔子的學

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所歸矣。」

當父母壽終正寢的過程中，作兒女的應該

慎重處理，盡哀成禮，對祖先以誠心尊敬

的心追念，那麼百姓的倫理道德就能得到

維持。所以直到今天，人們沿續「清明祭

祖」的「孝道倫理的典範」。

台灣人和猶太人有一些傳統習性很相

近，但是猶太人對什麼是「孝」的看法與

清明思孝道
陳文欽牧師 (星中總幹事 )

我們不盡相同，在聖典『達爾牧德』，有

一段小故事：「一位老人在庭院種植樹苗，

正好有一旅客路過該處，問：「老人家！

你甚麼時候，才能從那一棵樹得到收成？」

老人回答：「大約七０年後吧！」旅客歪

著頭再問：「您打算活那麼久呀？」老人

回答：「不！當我出生時，我家的果樹園，

結了果實。那是我父親為我種植的，我現

在也只不過在做同樣的事而已呀。」孩子

的心，向父母的長處看齊與學習，以表達

尊敬。猶太人認為孝順、照顧父母是從心

底發出的一種至誠的榜樣之愛。

今天，在台灣的基督徒常被嘲弄，「基

督教，死無人哭」，被看成是一個反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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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有時候我們因教導上的偏差，使

真理受扭曲，牧師希望透過民俗節期，再

次思考 5000 年來，漢民族對孝道這種「根

深蒂固」的清明祭祖民俗，有進一步的了

解，也用聖經的教導，來化解我們的癥結，

用積極的態度，引人明白基督教的孝道，

讓基督徒的孝行，在宣教上成為助力而非

阻力。

一、清明祭祖的由來

在民間宗教的「神主牌」或「公媽牌」

後的夾木中有一張紅紙，就是記載祖先的

姓名和生死，意味著香火延續。一般人內

心所期待的是，孩子不要忘記祖先，脈脈

相傳，以光宗耀祖做為勵志，報恩的行動。

「清明」一詞最早出現在漢代「淮南

子」一書，「春分後 15 日，斗指乙為清

明。」此時，萬物、花草、樹木發芽成長，

春天到了，所以稱做清明節。民國 24 年國

民政府宣布訂定「清明節為民族掃墓節」。

從神學觀點而言，民間在清明祭祖其實是

一種亡靈崇拜。民間宗教認為人死後，要

葬在好風水，才會庇佑子孫，加上人死後

變成為鬼魂，陰間和陽間一樣需要吃穿用，

若加以祭拜，可得到平安，否則將惹禍遭

殃。正如禮記所記載，「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這種祭祖的觀念，成為宗教和

倫理的結合，成為一種民族文化。

清明掃墓民間稱「陪墓」，在墓丘與

墓碑上壓冥紙，求祖先致蔭、保庇。基督

徒相信萬物都本於上帝、依靠於上帝、歸

於上帝」（羅 11：36），所有宇宙萬物和

人類的終局，都是回到上帝的懷抱。一切

的祝福也是從創造的上帝來，所以獻上鮮

花，表達對安息者、先祖的尊敬與思念，

也用禮拜、吟詩、祈禱，感謝上帝賞賜給

全家族的福氣。同時將祖先美好的信仰、

品德、善行，傳承到下一代，讓上帝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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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福氣、恩典，在家族中不斷延續。

二、是敬祖，不是祭祖

以色列人是很惜情的一個民族，在聖經

的新舊約，常常有族譜的記述。馬太福音一章

1—17 節記載：「亞伯拉罕到大衛 14 代；大

衛到巴比倫 14代；巴比倫到基督降生 14代。」

換句話說：「從亞伯拉罕開始，到耶穌基督共

42 代。」從這裡看出一個民族對祖先的敬重，

承襲祖先的遺傳，一代接續一代，可見「建立

祖 ( 家 ) 譜」「紀念祖德」是合乎聖經的教導。

在家庭中有人信耶穌，要舉行聖別禮拜

時，1. 要認罪悔改，承認耶穌寶血的拯救，上

帝是獨一真神；宣告基督是我家之主，不再祭

拜神明，也讓所有神明歸入耶穌基督名下，從

此以後要盡心、要盡意、盡性、盡力愛獨一真

神上帝。2. 將神主牌後的列祖列宗拿下，為他

們禱告，因為過去他們沒有聽見耶穌的福音，

現在要宣告歸入耶穌的名。3. 為新加入基督的

家庭，建立基督化的家譜，詳記祖先姓名、遺

訓、事蹟、相片 ...... 做為紀念，成為歷代子孫

珍貴的收藏。在安息週年舉行家庭禮拜，再次

追思，將先祖佳美信仰典範、事蹟，代代感念

追思。

三、積極的孝道

十誡中的第五誡：「當孝敬父母，使你

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

久。」( 出埃及二十：12) 這是十條誡命中，

唯一應允遵守的人，可得褔份的誡命，因此又

叫「帶應允的誡命」。這條誡命放在人倫的關

係的第一優先 ( 第五誡 )，說明孝順父母是人

倫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正如格言「百善孝為

先」。以弗所書六：1-3「作兒女的，你們要

聽從父母，這是基督徒的本份，要孝敬父母，

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長壽。」父母受上帝

的交託看顧養育兒女，兒女也當敬愛父母。

耶穌在世上的時候，成為約瑟與馬利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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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他盡本分孝順父母，30 歲出來傳道時，

以「父神的心為念」，順服上帝的旨意，甚至

到死。耶穌受釘時，所說的七句話中，也不忘

乳養他肉身的母親說：「母親！瞧，你的兒

子」，並交代學生約翰代為照顧母親。( 約翰

十九：25，26)

在有生之年能為父母作什麼，我總不推託

盡力去作，這是積極的孝。在父母有生之年，

有什麼期待與願望，我盡力去滿足他，這是積

極的孝，而不是父母過世後，喪事辦得非常氣

派。俗語說：「生前一粒豆，勝過死後拜豬

頭。」清明再次追念祖先，讓我們有承先啟後

之責，我們家族的祖傳祕方 ( 德、行、信仰 )

是什麼？在家族中我們不是開創者，在我們前

面，已經有無數的前輩走過信仰的歷程、人生

的歷程，為我們做了美好的模範和見證，我們

不是第一棒，也不是最後一棒，所以不止承先

還要啟後。

結語：

福音傳入華人社會，不是要與傳統文化為

敵，相反的，藉著救恩的臨到，將真理的活力，

注入舊的傳統文化裡面，則不合真理的習俗要

得到更新，迷信要被破除，基督信仰也更顯出

豐盛完備的內涵。耶穌說：「我來不是要廢掉

律法和先知 ( 猶太教的經典 )，乃是要成全。」

( 馬太五 :17) 我們努力傳達，讓清明祭組成為

「敬天倫理」~ 敬畏天父上帝，而後尊敬祖先，

孝順父母的基督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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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
日   期：1月10日  2月14日  3月14日  3月25日(清明節加開)  4月11日   4月29日  5月16日  6月13日  7月11日   

         7月29日  8月15日  9月12日  10月17日  11月14日  12月12日  12月30日

集合時間：當日上午8：50前抵達集合地點，9點準時開車。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辛亥路上，近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

費用：每位新台幣300元，請自備零錢於當日繳交。

報名方式：傳真(02-2369-5442)/電話(02-2369-5441)，報名表請於平安園網站下載。

注意事項：

1.每月固定發車一台，如車位登記額滿，則隨時截止報名，進入候補程序。候補人數達一定數量，才會加開車次，並另行通知。

2.簡訊發送時間：

出發日期為星期二：於前一週的星期五發送。

出發日期為星期六：於當週的星期四發送。

3.若乘客報名後，無故未到或收到乘車簡訊後才取消車位，本園有權不受理之後三個月的報名，請乘客自行前往，敬請見諒。

4.請家屬前往園區追思時，若發現墓碑、墓穴外觀、植栽等有異樣，請通知園區管理員。另外，除了鮮花及小盆栽外，其他物品請 

  勿放置， 敬請大家配合與諒解。

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安放

人數

總價
( 含使用權、

工程費 )

管理費

( 每期 )

開穴
工程費
( 每次 )

墓碑

費用

墓碑

相片費

墓碑

刻字費

骨灰區 ( 第七區 ) 1~4 人 $250,000 $30,000

$15,000

$6,000
●黑白：

$3,000 起

●彩色：

$5,000 起

●姓名 + 生歿：

第一人

$4,000/ 組

●經文：

$150 / 字

骨灰區 ( 第八區 ) 1~4 人 $300,000 $30,000 $8,000

骨灰區 ( 第九區 ) 1~8 人 $750,000 $50,000 $10,000

棺木區 ( 單 號 ) 1~16 人 $1,100,000 $50,000
$25,000 $10,000

棺木區 ( 雙 號 ) 1~16 人 $1,000,000 $50,000

墓穴內部裝潢
白色

大理石
南非黑
花崗岩

玫瑰紅
花崗岩

註：
●證明書補發及過戶手續費：
$1,000/ 每件
●代辦申請埋葬許可手續費：$500/ 每人

骨灰區 $22,000 $22,000 $22,000

棺木區 $55,000 $55,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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